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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8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9C_9F_c33_248355.htm 第二章 资格的取得与终止 第六

条 期货公司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分为交易结算业务资格和

全面结算业务资格。 第七条 期货公司申请金融期货结算业务

资格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(一) 取得金融期货经纪业务

资格； (二) 具有从事金融期货结算业务的详细计划，包括部

门设置、人员配置、岗位责任、金融期货结算业务管理制度

和风险管理制度等； (三) 结算和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岗位负责

人具有担任期货公司交易、结算或者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岗位

负责人 2 年以上经历； (四) 具有满足金融期货结算业务需要

的期货从业人员； (五) 高级管理人员近 2 年内未受过刑事处

罚，未因违法违规经营受过行政处罚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且

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有权机关调查的情形； (

六)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《期货交易管理条

例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、第六十条规定的监管措施的情形； (

七) 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行政、司法机关立案调

查的情形； (八) 近 3 年内未因违法违规经营受过刑事处罚或

者行政处罚。但期货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，高

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超过 50％，对出现上述情形负有责任的

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负责人已不在公司任职，且已整改完成

并经期货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验收合格的，可

不受此限制； (九) 近 3 年内未出现严重的期货交易、结算风

险事件。但期货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，高级管

理人员变更比例超过 50％，对出现上述情形负有责任的高级



管理人员和业务负责人已不在公司任职，且已整改完成并经

期货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验收合格的，可不受

此限制； (十)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续经营 2 个以上完整

的会计年度；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为金融机构，在最近

2 年成立或者重组的，应当自成立或者重组完成之日起持续

经营； (十一)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近 2 年内未受过刑事处

罚，未因违法违规经营受过行政处罚，且不存在因涉嫌违法

违规经营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形。 第八条 期货公司

申请金融期货交易结算业务资格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

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董事长、

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中，至少 2 人的期货或者证券从业时间在 5

年以上，其中至少 1 人的期货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且具有期

货从业人员资格、连续担任期货公司董事长或者高级管理人

员时间在 3 年以上； （二）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

，申请日前 2 个月的风险监管指标持续符合规定的标准； （

三）申请日前 3 个会计年度中，至少 1 年盈利且每季度末客

户权益总额平均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，控股股东期末净资

产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；或者控股股东期末净资本不低于人

民币 5 亿元，控股股东不适用净资本或者类似指标的，净资

产应当不低于人民币 8 亿元； （四）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

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第九条 期货公司申请金融期货全面

结算业务资格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

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董事长、总经理和副总经理

中，至少 3 人的期货或者证券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，其中至

少 2 人的期货从业时间在 5 年以上且具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

、连续担任期货公司董事长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时间在 3 年以



上； （二）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，申请日前 2 个月

的风险监管指标持续符合规定的标准； （三）申请日前 3 个

会计年度连续盈利、每季度末客户权益总额平均不低于人民

币3亿元，控股股东期末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；或者申

请日前3个会计年度中，至少2年盈利且每季度末客户权益总

额平均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，控股股东期末净资本不低于人

民币 10 亿元，控股股东不适用净资本或者类似指标的，净资

产应当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； （四）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

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第十条 期货公司申请金融期货结算

业务资格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： （一）金

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申请书； （二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

照复印件和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证明文件； （三）股东会

或者董事会关于期货公司申请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的决议

文件； （四）从事金融期货结算业务的计划书； （五）《高

级管理人员情况表》、《主要部门负责人情况表》和《从业

人员情况表》； （六）申请日前 2 个月月末的期货公司风险

监管报表，及申请日前2个月的风险监管指标持续符合规定标

准的书面保证； （七）经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

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前3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；申请日在下半年

的，还应当提供经审计的半年度财务报告； （八）申请日前

3 个会计年度每季度末客户权益总额情况表； （九）经具有

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控股股东最

近一期的财务报告； （十）律师事务所就期货公司是否符合

本办法第七条第（五）项、第（七）项至第（十一）项规定

的条件，以及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是否合法出具的法律意

见书； （十一）存在本办法第七条第（八）项或者第（九）



项规定情形的，还应当提供期货公司住所地的中国证监会派

出机构出具的整改验收合格的专项意见书； （十二）中国证

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第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在受理金融期货

结算业务资格申请之日起 3 个月内，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

决定。 第十二条 期货公司取得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后，应

当向期货交易所申请相应结算会员资格。 期货公司取得金融

期货结算业务资格之日起 6 个月内，未取得期货交易所结算

会员资格的，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自动失效。 第十三条 只

取得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的期货公司，可以向期货交易所

申请非结算会员资格。 第十四条 取得金融期货结算业务资格

的期货公司在终止金融期货结算业务前，应当结清相关期货

业务，并依法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和其他资产。受托为非结算

会员结算的，还应当返还非结算会员的保证金和其他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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